
 運輸工務範疇的施政將

堅持以市民為中心，結合澳門實際，辦好每一

件民生實事，以建設“幸福澳門”為目標，致

力於打造宜居宜業、和諧美好的澳門。

加強統籌協調
 統籌“優化道路工程協調工作組”，減少重複開挖和施

工延誤，提升道路工程管理水平。

 持續提高行政效率，優化審批流程。

建設宜居城市
 推進外港區 –1、外港區 –2、北區 –1 及氹仔中區 –2 的

詳細規劃。

 加快推動“祐漢七棟樓群”都市更新項目。

 推進新城填海區 D 區填土及堤堰建造工程。

加強環境保護

 啟動新一輪環保規劃研究。

 立法管制非道路移動污染源排放。

 推進廚餘減量回收，建設有機資源回收中心。

 擴大再生水供應系統。

 優化污水處理設施。

提升城市韌性

 擴容石排灣水庫。

 建設新城 A 區變電站。

 完成天然氣過海管道配套建設。

 推動《電信法》立法。

 推進內港南雨水泵站、路環西側防洪工程、新城 A 區

堤堰優化等項目，提升防洪排澇能力。

 2025 年， 行 政 法 務

範疇認真貫徹落實習近平主席的重要講話精

神，結合行政長官的施政理念，全力做好各

項工作。

公共行政領域 

 建立宏觀統籌機制，推進公共行政改革。 

 全力保障立會選舉，落實“愛國者治澳”。

 精簡政府組織架構，提升政府運作效能。

 革新治理服務理念，改革人員管理制度。 

 繼續推進電子政務，優化民意吸納機制。 

法務工作領域 

 加強法律工作統籌，完善澳門法律體系。 

 推進重點領域立法，服務經濟社會發展。 

 優化登記公證服務，提升便民便商水平。 

 強化法律專項培訓，提升依法施政能力。 

 加強對外法律交流，服務區際國際合作。 

市政服務領域 

 重組市署精簡架構，優化職能強化管理。 

 設立市容治理機制，共建整潔有序城市。 

審計署秉持獨立工作、

依法審計的原則，致力拓展審計監督的深度和

廣度，參與推動建設高效、有為的服務型政

府，促進各公共實體合法合理善用資源，識別

潛在風險，促進問效問績問責，助力特區維護

政策的可持續性和執行力，促進良政善治。

深化項目審計促進部門提升運作效益

 加強識別公共實體運行中的突出問題及重大風險隱患，

並關注人力資源運用及管理的情況，提供促進完善制度

及管理的具體建議。

 訂定恆常的跟進整改機制，推動公共實體的領導及主管

確切跟進審計結果。

及早發出觀察報告強化防範管理風險

 對公共實體在管理及運作方面的薄弱環節發出“觀察報

告”，促進其及早糾正。

2025 年，廉政公署將以

良政善治為目標、提升施政效能為前提，盡反

腐及監督之責；此外，將全力維護第八屆立法

會選舉的廉潔，捍衛特區選舉的公信力。

多管齊下，維護廉潔選舉

 全面開展選舉監察工作。

 主動介入受公帑資助舉辦的社團活動，與發放資助部

門合作嚴格監督公帑不能用於選舉活動。

 廣泛宣揚廉潔選舉訊息，推動社會共同維護選舉公平。

致力肅貪，積極與時並進

 致力打擊各類貪污犯罪。

 因應私賄犯罪比重趨增，與私人企業以案說法，防治

並行。

 協助調查人員取得國際認可專業資格，提升專項執法

水平，並強化科技力量輔助調查工作。

優化帳目審計流程確保財政運用得當

 優化帳目審計的工作流程，深化“現場審計實施系統”

應用，精準識別預算執行和公共財政管理中存在的

問題。

提升專業水平強化團隊協作監督能力

 確保與國家及世界各地的最新專業發展接軌。派員隨

國家審計署到外地參與聯合國的審計工作，藉此貢獻

特區的審計力量，汲取國際機構的相關經驗。

全面推廣審計文化築牢善用公帑意識

 加強向社會各界介紹審計署的監督工作，促進公共實

體重視行政績效，強化遵紀守法和珍惜公帑的意識。

 持續完善個案協查工作機制，拓展與周邊國家或地區

反貪合作。

依職監察，促進良政善治

 推進負責任檢舉，優化行政申訴案件進度的通知成效。

 充分發揮監察職能，並研究有利建立行政自信的措施。

 檢討及優化案件管理機制。

鑄牢廉潔，融入國家發展

 配合大灣區廉政建設，推動澳門社會、公務員及青年

認識國情及廉政發展。

 善用多媒體向大眾推廣廉潔訊息，並與院校合作開展

廉潔推廣項目，助青年打好廉潔根基。

 深化與內地及香港的合作，促進粵港澳大灣區廉政建

設，並探討共建“廉潔合作區”。

 加強國際及區域合作，共同應對全球所面臨的挑戰。

 2025 年經濟財政範疇

施政工作的主軸是“拼經濟、促多元、惠民

生、謀發展”。切實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發展，

支持企業升級轉型，協助居民提升就業質量，

更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高水平推動合作區

建設，在國家對外開放中更好發揮作用。

政社合力推進產業多元發展
 優化營商環境，完善投資者“一站式”服務。

 深化“旅遊 +”跨界融合，積極拓展國際客源。

 推動更多中醫藥應用研究及成果轉化，助力產業高質

量發展。

 健全和完善金融法制和基建，推動現代金融業發展。

 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加快培育高新技術產業。

 爭取更多優質會展項目在澳舉行，提升會展商貿業競

爭力。

支持企業及居民提質發展

 落實多項惠民惠企措施，減輕居民和企業負擔。

 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為社區注入動力。

 保障居民就業，增強居民就業競爭力。

 穩定物價保障供應，維護消費權益。

 有序建設休憩空間，活化街市增競爭力。

 提升渠網加強清淤，優化城市綠化質素。 

 深化區域合作機制，保全運會食品安全。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 

 強化內部統籌協調，加大支持投入力度。 

 積極處理現存問題，務實謀劃工作重點。 

 加強澳琴產業融合，共促兩地一體發展。 

 拓展政務民生保障，營造宜居宜業環境。 

 深化澳琴互聯互通，共促兩地融合發展。 

 優化管理體制機制，保障第二階段建設。 

進一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加快推進澳琴一體化建設。

 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及其他內地省市合作。

 發揮“精準聯繫人”角色，豐富中葡平台功能。

 加強國際經貿科技交流合作。

特區政府繼續推進電子政務，升級“一戶通＂。

警方開展“雷霆 2024”聯合警務行動。

第十五屆全國運動會吉祥物“喜洋洋”及殘特奧會

吉祥物“樂融融”。

高水平推動合作區建設。

有序推進新城 A 區社會房屋和經濟房屋建設。

 保安範疇將以更前瞻的

工作部署和更高的素質能力，主動、公正、高

效履行法定職責，並持續與國際和鄰近地區的

警務機構合作，多策並舉，多維發力，共同預

防和打擊各類不法犯罪活動，致力促進澳門、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及粵港澳大灣區的高水平

安全與高質量發展，為持續推進“一國兩制”

成功實踐作出更大承擔。

擔當合作

 強化實幹責任擔當，全面落實“四個着力”。

 積極執行施政部署，主動參與跨司合作。

維護國安

 完善國安工作架構，健全國安配套立法。 

 前瞻研判防控風險，增強全民國安意識。

前瞻執法

 持續優化執法部署，擴大智慧警務應用。

 確保本澳金融安全，維護公共安全秩序。

應急管理

 完善民防應急預案，深化全民參與協作。

 強化樓宇防火執法，完善危險物項追蹤。

區域合作

 加強區域安全聯動，推動通關更趨便利。

 優化跨境救援合作，促進交流提升素質。

警務管理

 堅持剛柔並濟管理，推進警隊文化建設。

 優化培訓課程設置，提高整體警學水平。

社區警務

 探索創新防罪宣傳，拓展警民互動層面。

 加強連結青年學生，密切警記互信關係。

 按照習近平主席系列重

要講話的要求，秉持行政長官“奮發同行、持

正革新”的施政理念，堅持資源和工作下沉社

區的原則，採取系列務實創新舉措，築牢民生

和社保體系，積極應對老齡化、少子化的挑

戰，促進澳門社會祥和穩定及“一國兩制”的

持續發展。

建設高品質、全覆蓋的醫療衛生系統
 強化政府與非牟利及私營醫療機構的合作。

 全方位、多層次關愛居民的身心健康。

 提升醫療券的金額，優化橫琴合作區的衛生服務。

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
 加大教育投入，強化愛國愛澳教育。

 支持青年到橫琴及大灣區實習、就業和發展。

 完善高教的學科體系，積極參與籌建粵港澳大灣區全

國高校區域技術轉移轉化中心。

 引才、育才並舉，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

完善生育和社保措施，建設幸福澳門
 推出育兒津貼，並調升出生津貼的金額，鼓勵生育。

 調升養老金、敬老金、殘疾金的金額。

 開展獨居和兩老家庭長者居住情況普查。

 規劃長者服務、康復服務新的“十年行動計劃”。

打造文化澳門和體育之城
 規劃建設地標性澳門國際綜合旅遊文化區。

 爭取舉辦中日韓文化部長會議和旅遊部長會議，提升

澳門文化的區域影響力。

 全力高標準參與辦好第十五屆全國運動會。

發展中醫藥大健康及文體產業
 研究制定中醫藥大健康及文體產業中長期發展專項

規劃。

 支持藥物註冊，協助藥企提升製藥水平。

 引入更多有影響力的文化演出和品牌項目。

 打造更多具吸引力的國際體育盛事。

 檢討批地溢價金基數。

 制定《海域使用法》。

平衡房屋供應
 推進新城 A 區社屋和經屋建設。

 研究優化社屋分配機制，縮短輪候時間。

 研究經屋置換制度的可行性。

 推動業主開展樓宇維護工程。

優化城市交通
 修訂《道路交通法》。

 有序推進新城 A 區道路、A3 橋、大潭山隧道等基礎設
施建設。

 推進輕軌東線建設。

 推進公共停車場和道路泊車位的管理優化。

 推進機場擴建工程。

 制定《民航活動法》。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推進澳門國際機場橫琴前置貨站項目。

 研究規劃與橫琴直接聯通的新通道。

 提升跨境巴士和出租車服務質量。

 與橫琴合作構建交通互聯信息平台。

 深化與大灣區城市的生態環境保護合作。

行政法務行政法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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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政府秉持改革創新、實幹擔當、銳意

進取的精神，團結社會各界和廣大市民，以更

大作為推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和橫琴合作區建

設，着力提升治理效能，持續增進民生福祉，

強化內聯外通，打造更高水平對外開放平台，

奮力打開澳門發展新天地，實現法治澳門、活

力澳門、文化澳門、幸福澳門的美好願景。

設立公共行政改革領導小組。

設立促進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領導小組。

設立公共行政改革統籌協調小組。

設立法律統籌工作組。

設立市容美化整潔工作組。

設立優化道路工程協調工作組。

發揮促進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領導小組的統籌協調作用。

發揮澳門主導作用，投入更多資源和力量。

加大招商引資力度，加強澳琴產業聯動協同發展。

強化“硬聯通”，深化“軟聯通”，推進“單牌車”經橫琴北上。

拓展政務民生服務保障，營造與澳門趨同的環境。

加強統籌協調機制

開創特區發展新局面

以澳琴一體化為目標

加力推進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

優先保障本地居民就業。

資源下沉，精準扶助弱勢群體，積極關顧長者，應對人口老齡化。

完善生育支持政策。

完善康復服務。

有效發揮協和澳門醫學中心的作用，優化醫療服務體系。

提高專科醫療能力，完善社區醫療服務。

推進社屋建設，合理安排經屋供應，研究經屋
置換制度的可行性，優化政府長者公寓服務。

全力辦好十五運會和殘特奧會。

加快都市更新。合理利用土地。

完善交通治理。

建設綠色澳門。

打造美麗澳門，整治市容市貌。

優化青年政策，推出支持青年到大灣區就業計劃。

以“北上、南下、西進、東拓”為策略，強化內聯外通。

協調推進“內地、香港、澳門三地共建單一自貿區”建設。

爭取國家支持在澳門建設“全國高校區域技術轉移轉化中心”。

加強大灣區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優化“澳車北上”。

做好“精準聯繫人”角色，豐富中葡平台內涵。

推動與歐洲、葡西語國家等的國際交流，深化國際交往合作。

加強與內地交流合作。

加強“一基地”建設，打造中西文明交流互鑒的重要窗口。

建設澳琴國際教育（大學）城。

建設澳門國際綜合旅遊文化區。

建設澳門珠江西岸國際航空運輸樞紐（港）。

建設澳門科技研發產業園。

促交流、擴開放、共繁榮
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揚優勢、增動能、謀長遠
開展重大工程項目建設

解民憂、紓民困、惠民生
全力為民創造美好生活

加快研究設立政府產業基金、科技成果轉化引導基金。

設立檢討營商法規工作小組。聚焦重點產業方向招商引資。

增設澳門特區駐外經濟貿易旅遊文化辦事機構，聯動幸運博彩承批公司，
加強國際市場推廣。

助力中醫藥產品開拓國際市場。

發揮協和澳門醫學中心帶動效應，發展醫療旅遊。

壯大債券市場。加強金融人才培育和引進。

推進“數字澳門元”研發工作。

推動產學研融合發展。

舉辦國際性文化藝術盛會、大型節慶品牌盛事和國際大型體育賽事。

推進數字經濟發展。

以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為支撐，培育和發展澳門新質生產力。

活化利用舊城區，盤活社區經濟。

推出“中小企業銀行貸款利息補貼計劃”，助力中小企提質發展。   

發揮公共行政改革領導及統籌機制作用，精簡組織架構，
首先推進行政公職局及市政署的重組工作。

完善員額管理制度，落實領導及主管問責制。

推進“放管服”改革，提升便民便商水平。

改革市民意見處理機制，完善諮詢組織。

加強法律工作統籌，推進重點領域立法。

堅定維護國家安全和澳門穩定。

推進科技強警。

支持愛國愛澳社團發展壯大。

落實“愛國者治澳”原則，依法開展各級
公務人員宣誓工作。

確保第八屆立法會選舉順利進行。

加強廉政審計和對公共資本企業的監督。

敢擔當、重實幹、善作為
着力提升特區治理效能

拼經濟、謀發展、搞建設
奮力推動經濟適度多元

2025年

特區政府施政重點

2 0 2 5 年 財 政 年 度 的 主 要 惠 民 措 施

非高等教育的書簿津貼

  3,550澳門元/學年（中學教育）
  3,000澳門元/學年（小學教育）
  2,400澳門元/學年（幼兒教育）

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學費援助  

膳食津貼及學習用品津貼

學費援助：

上限9,000澳門元/學年（高中教育）
上限6,000澳門元/學年（初中教育）
上限4,000澳門元/學年   
（小學教育及幼兒教育）

膳食津貼： 

3,950澳門元/學年（中、小學及幼兒教育）

學習用品津貼：

3,350澳門元/學年（中學教育）
2,600澳門元/學年（小學及幼兒教育）

弱 勢 家 庭

學 生

短期食物補助計劃

最長10個星期，入息上限為最低維生指
數1.8倍

社屋租戶

不超出收入上限的租戶獲豁免每月租金

上限2,000澳門元

積極人生服務計劃

如受援助人士再就業，在計算經濟援助

金的家團收入時，可獲豁免計算收入金

額最高至6,530澳門元/月，豁免期最長
達18個月

社區就業輔助計劃

計劃的參加者按工作條件最高可獲發

2,000澳門元/月津貼

教 學 人 員長 者

適 育 家 庭

所得補充稅可課稅的年收益豁免額維

持600,000澳門元

繼續免收所有營業稅、小販牌照費、街

市攤檔租金、鮮活食品及植物檢疫費、

人壽和非人壽保險印花稅及銀行手續印

花稅、拍賣活動印花稅

豁免商戶廣告牌照費及印花稅，以及餐

廳旅遊稅

豁免表演、展覽或娛樂項目的入場券

及觀眾票的印花稅

豁免從在本澳發行的債券所取得的利

息及收益的所得補充稅，以及涉及有

關債券的發行、買賣或有償讓與行為

的印花稅

豁免本澳企業從葡語國家取得或產生

收益的所得補充稅

企業“合資格研發開支”獲額外所得補
充稅可課稅收益扣減額度

豁免投資基金監察費

工 商 業 者 及 相 關 人 士殘 疾 人 士
殘疾津貼

調升至10,000澳門元/年
（普通）

調升至20,000澳門元/年   
（特別）

殘疾僱員

補貼至最低工資水平

殘疾金

調升至3,900澳門元/月     
（每年13個月）  

聘用殘疾人士的僱主

可按每名殘疾僱員獲最高5,000澳門元的
所得補充稅或職業稅稅款扣減

鼓勵就業 

符合條件的殘疾僱員職業稅免稅額為

198,000澳門元

支持殘疾人士購置輔具   
及特殊家居設備計劃

符合經濟條件資格的殘疾人士在計劃執

行期內，累計最高可獲得30,000澳門元的
購置輔具或特殊家居設備的資助

照顧者津貼

2,175澳門元/月

在廣東省學校就讀的澳門學生  

學費津貼及學習用品津貼

  學費津貼：

上限6,000澳門元（小學教育、初中教
育、全日制普通高中教育及全日制中等

職業學校高中教育階段）

  上限8,000澳門元（學前教育）

  學習用品津貼：

1,700澳門元/學年（初中教育、全日制
普通高中教育及全日制中等職業學校高

中教育階段）

  1,450澳門元/學年（小學教育）
  1,150澳門元/學年（學前教育）

大專學生學習用品津貼

3,300澳門元（合資格澳門居民）

最低維生指數

4,350澳門元/1人家團 

經濟援助金

繼續發放每年13個月援助金

向受助家團增發1個月援助金  
（1至8人家團金額由4,350澳門元/月至
20,270澳門元/月）

三類弱勢家庭特別補助 

學習活動補助：

300澳門元/月至750澳門元/月

護理補助：

1,000澳門元/月至1,200澳門元/月

殘疾補助：

750澳門元/月至1,000澳門元/月

“社會融和計劃”發放特別生活津貼

一年兩期，每期 1至 8人家團金額由
2,650澳門元至10,100澳門元不等，入息上
限為最低維生指數1.8倍之三類弱勢家庭 
（單親、殘疾及長期病患者家庭）

於北區籌設1間早療服務設施，
新增44個早療服務名額

於東區-2籌設1間康復綜合
服務中心，新增康復服務名額

100個

推出“中小企業銀行貸款利息
補貼計劃”。為符合條件的每一
商業企業主提供上限貸款額

500萬澳門元、為期3年的4厘
利息補貼，銀行貸款額總額上

限100億澳門元

僱 員
職業稅扣減及退稅

減收30%職業稅，一般僱員免稅額為
144,000澳門元；向繳納職業稅的澳門
居民退還2023年度已繳納稅額的60%，
退稅金額上限14,000澳門元

推出支持青年到大灣區就業計

劃，對前往大灣區內地9市及
橫琴合作區內指定企業就業的

高校畢業青年（35歲或以下），
於其就業期間補貼每月5,000澳
門元，補貼期最長18個月

敬老金

調升至10,000澳門元/年

養老金

調升至3,900澳門元/月   （每年13個月）

鼓勵長者就業

6 5歲以上長者僱員職業稅免稅額為
198,000澳門元

“育兒津貼”計劃

向澳門永久性居民中3歲以下嬰幼兒
每月發放 1 ,500澳門元，每年合共
18,000澳門元津貼

全 澳 居 民

專業發展津貼

2024/2025學校年度金額為3,100澳門
元/月至11,790澳門元/月（合資格教學人員）

直接津貼

2024/2025學校年度金額為3,100澳門
元/月至6,550澳門元/月（合資格教學人員）

於東區-2籌設1間長者日間護
理中心，新增長者日間護理服

務名額40個

為青年提供更多實習機會，增加赴內地指定企業實習崗位數量，澳門大專學生

內地實習計劃名額新增至520個，完成實習後每人津貼5,000澳門元

非強制央積金個人帳戶

一次性啟動金10,000澳門元（合資格居民）
額外注入7,000澳門元（合資格居民）

現金分享計劃

10,000澳門元（合資格永久性居民）
6,000澳門元（合資格非永久性居民）

醫療券

調升至700澳門元   （永久性居民）

本澳居民參加內地基本醫療保險制度 

津貼計劃

向合資格的澳門居民提供津貼，補貼其個人

繳納的費用，金額上限為1,000澳門元

出生津貼 

調升至6,500澳門元   （父母雙方可同時申請）

結婚津貼

調升至2,220澳門元   （配偶雙方可同時領取）

2023至2026年度持續進修發展計劃
上限6,000澳門元（合資格居民）

住宅單位電費補貼

200澳門元/月（每一居住用途單位）

恆常性水費補貼

補貼家居用戶及一般非家居用戶的水費

全民車資優惠

持有獲交通事務局核准的儲值卡、學生

卡、長者卡、殘疾卡及獲核准的電子方

式支付車資的乘客可獲相應優惠

所有不動產的房屋稅

扣減首3,500澳門元稅款（澳門居民）

豁免不動產移轉印花稅

僅限於購買居住單位首300萬澳門元 
（未擁有不動產的成年永久性居民）

鼓勵不動產租賃市場增加供應

出租房屋稅稅率調低至8%，非出租房屋
稅稅率維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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